
高中職全面免學費 

一、自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(113 年 2月)起，所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

的高級中等學校(含公私立高中職)學生(五專前 3 年)，除重讀及

透過私立學校獨立招生管道入學就讀者外，均不必繳納學費。 

二、不須申請，就讀學校會審定學生資格後，直接在註冊單上減免學

費。 

三、僅有「學費」不必繳納，雜費等其他就學費用仍須繳納(除具有

特殊身分、資格學生可免繳納或減免)。 

  



原住民族學生助學措施一覽表 

彙整日期: 115年 05月 

教育

階段 
補助方案 申請資格/對象 申請時間 補助/獎助額度 

國民

中小

學 

清寒原住民學

生助學金 

1.需具原住民身分之國

中小學生 

2.中低收入戶或家戶年

所得總額 50 萬元以下 

1.每年 9 月 

2.向就讀學校申

請 

國小每生 1,500 元/學期 

國中每生 2,000 元/學期 

★助學金分上、下學期各核發一

次 

高級

中等

學校 

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原住民優

秀學生獎學金 

1.具原住民身份學生 

2.同一學期未領有其他

政府機關及公營事

業單位之原住民學

生獎學金者。 

3. 改過、銷過或功過相

抵後，無受小過以上

之處分者 

1.115 年 4 月 15

日及114年10月

15 日前(開學後

10 日內) 

2.向就讀學校提

出申請 

・學業優秀獎學金 

1. 高中 PR70 分以上，且無任

何一科不及格者，5 千元/

學期。 

2. 國中乙等以上，3 千元/學

期。 

3. 國小甲等以上，2 前元/學

期。 

1.115 年 5 月 15

日前 

2. 向就讀學校提

出申請 

・個人單項才藝優秀獎學金:近 1

年獲教育部舉辦之全國性個人

才藝競賽，依名次給予每生

3,000-1 萬元/學期 

・團體特殊才藝獎學金: 近 1 年

獲教育部舉辦之全國性才藝競

賽前 3 名，依團隊人數，給予每

人 1,500-5,000 元/學期 

高級中等學校

特殊身分學生

學雜費減免及

就學費用補助 

就讀高中職學校，具

原住民身分之學生 

每年 2月及 9月，

依各校規定 

1. 國立學校：補助助學金 11,000

元/學期 

2. 私立學校：補助學費、雜費 

3. 住宿生：伙食費補助 16,000

元。住宿費國立學校 3,500 元/

學期；私立學校 4,100 元（補助

實際住宿者）/學期 

4. 一般生：伙食費補助 10,500 元

/學期 



原住民族學生助學措施一覽表 

彙整日期: 115年 05月 

教育

階段 
補助方案 申請資格/對象 

申請

時間 
補助/獎助額度 

大專

院校 

原住民學

生獎助學

金 

就讀教育部核准立案之國內

公私立大專校院具原住民身

分者。但不含延長修業年限

及就讀五專前三年、研究所

者。 

註：1.學生領取本獎學金以一

項為限。 

2.原住民公費生或學雜費

或食宿費由就讀學校全

額負擔之學生，不得申

請。 

3.領本獎學金之學生每學

期應履行生活服務學習

時數 48 小時。 

每年 2-3 月及

7-8 月 

・獎學金每名 3 萬 2 千元/學期(前

一學期學業成績 70 分以上) 

・一般生助學金每名 2 萬元/學期

(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60 分以上或

設籍蘭嶼具雅美族身分) 

・低收入戶助學金每名 3 萬元/學

期(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60 分以

上) 

・中低收入戶助學金每生 2 萬元/

學期(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60 分以

上) 

原住民學

生學雜費

減免補助 

具原民身分之學生 

每年約 2月及 9

月，依各校規定

期限內辦理 

*採固定數額方式辦理，依所就讀學

系或類科，減免額度約新臺幣1.1

萬元至 4.4 萬元不等。 

私立大專

校院學雜

費減免 

具中華民國國籍學生於修業

年限內就度私立大專校院學

士班(含學士後學系)及副學

士班(含二專、五專後兩年) 

不用提出申請，

只要符合資格，

學校註冊繳費

單上會自動減

免(標註「行政

院 減 免 學 雜

費」) 

*無需申請，學校會於註冊單上自動

減免。 

*日間學制一學期減免 17,500 元，

即一學年減免 35,000 元，若減

免額度超過繳交的學雜費，將減

免至學雜費至 0 元。 

*進修學制減免每學分之學分費

50%，一學期最高減免 17,500

元，即一學年減免 35,000 元。 



教育

階段 
補助方案 申請資格/對象 

申請

時間 
補助/獎助額度 

補助原住

民自費留

學生 

1. 自費出國攻讀國外研究
所碩士、博士學位。 

2. 就讀學校必須是經教育
部列入參考名冊，或經

當地國政府認可之大學

校院研究所。 

每年3月及9月 
補助留學期間生活費美金400元

/月 

註 1:若學生同時符合其他減免方案，擇優請領，請向學校申請更改繳費單或將學

雜費減免之學雜費金額繳回學校後，再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。 

註 2:其他原住民獎助補助，可至我的 E政府補助方案懶人包查詢。 

註 3: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前 3 年，政府助學措施懶人包查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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